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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
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
（以下简称“第三期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3
年 11月 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 84 人，实际出席会议持有人 84 人，代表
第三期持股计划份额 7,103.7901万份，占公司第三期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100%。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第三期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第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作为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 3 名委员组成，
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人。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第三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 7,103.7901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
总数的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总裁唐阳刚先生、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司燕霞女士、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亮

先生为公司第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并选举唐阳刚先生为管理委员会主任。 上述管理委员会
委员的任期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上述选任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选任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
在关联关系。 本期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自愿放弃因参与本期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等
权利，仅保留该等股份的分红权、投资收益权等其他权利。

表决结果：同意 7,103.7901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
总数的 0%。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第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期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了保证公司第三期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现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期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本期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提请持有人会议审议缩短、延长本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锁定期或提前终止本期持股计划；
（4）办理本期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
（5）负责与本期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对接工作；
（6）办理本期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禁的全部事宜；
（7）行使本期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在锁定期届满后售出公司股票进行变现，将

本期持股计划的现金资产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
（8）在本期持股计划终止时对计划资产进行清算或其他具体处置办法；
（9）制订、执行本期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

方案；
（10）授权管理委员会主任在本期持股计划清算分配完毕前具体行使本期持股计划所持股份的股

东权利（但持有人自愿放弃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除外）；
（11）修订本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并提交持有人会议审议；
（12）维护持有人利益的其他权利。
本授权自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终

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7,103.7901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
总数的 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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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已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3
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①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为 2023年 12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2:00；
②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时间为 2023年 12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3:00（或紧随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3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12月 19日下午 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3年 12月 19日交易时间， 即 9:15-9:25、9:

30-11:30、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12日（星期二）；
（2）H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12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①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股股东及于股权登记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 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股股东，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票提案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数 ：7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2.0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

2.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

2.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

2.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

2.06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

2.07 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 A 股事宜 √

3.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 H 股的一般授权》 √

2、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如下议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数 ：7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1.0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

1.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

1.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

1.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

1.06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

1.07 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 A 股事宜 √

2.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 H 股的一般授权》 √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详
情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3 年 11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需逐项表决的议案，对一级提案投票视为对其下各级子议案表达相同投票意见。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及天诚实业有
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无互斥提案。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登记、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通过信函、传真方式登记的截止时间为 2023年 12月 18日。
3、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董事会秘书处。
4、A股股东登记时应当提供的材料：

①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办理登记。

②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
理登记。

5、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披露易（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
公告。

6、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叶德隆、袁蔼铃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号码：（0756）8135992、8135105
传真号码：（0756）8891070
电子邮箱：LIVZON_GROUP@livzon.com.cn，yedelong@livzon.com.cn
7、预计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不超过 1天，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

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本公司只能向 A 股股东提供一次网络投票机会，因此，A 股
股东关于相关议案的网络投票结果将同时适用于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二次 A 股
类别股东会两个会议的表决。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13”，投票简称为“丽珠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 12月 1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12月 19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同一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五、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

附件一：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委托人持股数额：_____________ 股）出

席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
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授权
受托人表决事项如下：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向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数 ：7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2.0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

2.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

2.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

2.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

2.06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

2.07 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 A 股事宜 √

3.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 H 股的一般授权》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项决
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
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委托人持股数额：_____________ 股）出

席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
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授权
受托人表决事项如下：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向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数 ：7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1.0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

1.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

1.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

1.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

1.06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

1.07 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 A 股事宜 √

2.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 H 股的一般授权》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项决
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
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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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生物”）研发项目及日常

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拟使用自有资金
人民币 100,000.00万元向丽珠生物增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3年 11月 17日，公司与丽珠生物就本次交易签署了《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公司同意出资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
认购丽珠生物新发行的 206,449,050股普通股。

因丽珠生物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间接持
有及控制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4.77%，以下简称“健康元”）共同投资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2023年 11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
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基于朱保国先生为
健康元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且为丽珠生物董事，俞雄先生及邱庆丰先生为健康元董事，陶德胜先生
及唐阳刚先生为丽珠生物董事。 审议本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陶德胜先生、俞雄先生、邱
庆丰先生及唐阳刚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通过召开专门会议， 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
查，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资产（1,387,602.07万元）的比例为 7.21%，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还需取得丽珠生物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
市，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比例低于 25%）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注册资本：192,765.526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药品委托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中成
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研发（不含国家保护资源的中药材、中成药
秘方产品的研发）、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
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发；预包装食品销
售（不含冷藏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一类、第二类医
疗器械的研发和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朱保国
2、有关健康元的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发展状况请见健康元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769,669,256.09 35,729,253,651.41
负债总额 13,676,073,911.37 13,709,025,953.74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 13,337,938,211.52 13,121,820,410.55
项目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度（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2,651,257,386.44 17,142,753,068.82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 1,083,649,154.75 1,502,595,840.48

4、健康元直接、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4.77%，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健康元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5、健康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11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注册资本：88902.3284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行政大楼 405室
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医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以上不设

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丽珠集团 453,401,875 453,401,875 51.00%

2 健康元 294,000,000 294,000,000 33.07%

3 YF Pharmab Limited 74,954,742 74,954,742 8.43%

4 海南丽生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666,667 - 7.50%
合计 889,023,284 822,356,617 100.00%

3、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1,742,745.73 1,783,322,269.16
负债总额 2,348,208,148.62 2,200,567,795.33
净资产 -1,026,465,402.89 -417,245,526.17
项目 2023 年 1-8 月（经审计 ） 2022 年度（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3,422,457.88 205,871,313.92
净利润 -619,156,944.73 -737,650,836.97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金额是经交易双方公平磋商，为了满足丽珠生物的资金需求，并参考 2020 年 12 月 4 日

丽珠生物与各股东方签署的《重组框架协议》中 YF Pharmab Limited 以 5,000.00 万美元的对价认购丽
珠生物新增的注册资本 7,495.4742 万元人民币，以认购丽珠生物 8.43%股权的认购价，即本次交易前
丽珠生物最后一轮融资的估值而厘定的。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丽珠生物签署的《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认购方：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增资方案及付款安排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各方同意，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将从人民币 889,023,284 元增加至人民

币 1,095,472,334元，其中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6,449,050元，全部由认购方认缴，认缴款总额为人
民币 1,000,000,000元，其中 206,449,050 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793,550,950 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
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丽珠集团 659,850,925 659,850,925 60.23%

2 健康元 294,000,000 294,000,000 26.84%

3 YF Pharmab Limited 74,954,742 74,954,742 6.84%

4 海南丽生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666,667 - 6.09%
合计 1,095,472,334 1,028,805,667 100.00%

支付期限：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24 个月内，丽珠集团将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认缴款支付
至目标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盈亏分担
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 认购方与现有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目标公司章程规定

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3、协议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变化，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丽珠生物为公司重组蛋白药物、抗体药物以及疫苗等创新生物药研发的唯一平台，增资
是为了解决丽珠生物研发项目及其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优化及改善资本结构，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的目标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1-10 月， 公司与健康元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4,508.69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通过召开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是按照“自愿，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双方协商
制定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本次交易符合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

九、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会议记录；
3、《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4、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1-8 月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3）第 442C027635

号）。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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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增加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提高管理决策效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6,552.00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试剂”）8.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交易”），其中，使用人民
币 4,095.00万元收购石剑峰先生所持有的丽珠试剂 5.00%股权，使用人民币 2,457.00万元收购李琳女
士所持有的丽珠试剂 3.0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公司对丽珠试剂的持股比例由 39.425%增加至
47.425%，丽珠试剂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7日分别与石剑峰先生及
李琳女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收购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基于李琳女士及石剑峰先生均为丽珠试剂的主要股东，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的规定，石剑峰先生及李琳女士为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士，本次交易构成关连交易。 2023 年
11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部分
股权的议案》，因唐阳刚先生及陶德胜先生为丽珠试剂董事，审议该议案时，均已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石剑峰先生，身份证号码：5301121970********，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2）李琳女士，身份证号码：3101071957********，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2、交易对手方除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连人士外，与公司及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任何关系。
3、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 01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林艳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 266号 1栋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

医疗器械租赁；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生产；药品批发；
药品生产；消毒器械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货物进出口；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丽珠集团直接持有丽珠试剂
39.43%股权，为丽珠试剂的控股股东，丽珠集团实际控制人朱保国先生为丽珠试剂的实际控制人。

2、本次收购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700,028 39.425

2 李琳 83,828,000 20.957

3 石剑峰 41,292,283 10.323

4 珠海丽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99,971 9.025

5 珠海启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188,000 4.047

6 林艳 13,984,016 3.496

7 储迅涛 10,360,315 2.590

8 李微 7,600,000 1.900

9 李鹏飞 6,295,859 1.574

10 珠海熠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940,380 1.485

11 珠海启靖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63,784 1.391

12 刘宁 4,307,717 1.077

13 于志静 4,243,851 1.061

14 王芷敏 3,800,000 0.950

15 珠海豪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35,796 0.509

16 吴海生 760,000 0.190
合计 400,000,000 100.00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912.40 121,017.01
负债总额 30,241.35 44,500.46
净资产 79,671.05 76,516.54
项目 2023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度（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0,116.89 74,272.07
净利润 2,581.21 7,212.12

4、丽珠试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石剑峰先生签署的《关于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石剑峰
乙方（受让方）：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股份转让及对价
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所持丽珠试剂 5.00%股份（对应丽珠试剂 2,000 万股股份，均已实缴，以下简

称“标的股份”）。 双方同意参照双方一致认可的丽珠试剂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为标的股份的作价依据，乙方以合计人民币 4,095.00 万元的价款（以下简称“股份转让款”）购买甲方
所持标的股份。

2 股份转让款的支付
2.1 双方同意，在以下条件（以下简称“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之日，甲、乙双方按本第 3.1 条的约

定办理标的股份的交割：
a)本协议已经双方签署并生效；
b)乙方的有权决策机构已通过决议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
2.2 如乙方代为扣缴标的股份转让的相关税费，则支付给甲方的股份转让价款相应扣减代扣代缴

税费。
3 标的股份的交割
3.1 甲、乙双方确认，自本第 2.1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均成就之日，甲、乙双方办理标的股份的交割，

届时，甲方与乙方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丽珠试剂出具新的股东名册并加盖丽珠试剂公章与法定
代表人签字，将标的股份登记在乙方名下（以下简称“交割”）。 于交割完成日（以下简称“交割日”），乙
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

3.2 自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股东，甲方原享有的标的股份对应的全部权利和应承担
的义务，均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4. 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公司与李琳女士签署的《关于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李琳
乙方（受让方）：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股份转让及对价
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所持丽珠试剂 3.00%股份（对应丽珠试剂 1,200 万股股份，均已实缴，以下简

称“标的股份”）。 双方同意参照双方一致认可的丽珠试剂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为标的股份的作价依据，乙方以合计人民币 2,457.00 万元的价款（以下简称“股份转让款”）购买甲方
所持标的股份。

2 股份转让款的支付
2.1 双方同意，在以下条件（以下简称“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之日，甲、乙双方按本第 3.1 条的约

定办理标的股份的交割：
a)本协议已经双方签署并生效；
b)乙方的有权决策机构已通过决议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
2.2 如乙方代为扣缴标的股份转让的相关税费，则支付给甲方的股份转让价款相应扣减代扣代缴

税费。
3 标的股份的交割
3.1 甲、乙双方确认，自本第 2.1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均成就之日，甲、乙双方办理标的股份的交割，

届时，甲方与乙方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丽珠试剂出具新的股东名册并加盖丽珠试剂公章与法定
代表人签字，将标的股份登记在乙方名下（以下简称“交割”）。 于交割完成日（以下简称“交割日”），乙
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

3.2 自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股东，甲方原享有的标的股份对应的全部权利和应承担
的义务，均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4. 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进一步增加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提高管理决策效率，收购丽珠试剂部分股权不会

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石剑峰签署的《关于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3、公司与李琳签署的《关于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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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11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
事 11人，实际参会董事 11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生物”）研发项目及日常

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向丽珠生物增资（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其中，206,449,050.00 元计入丽珠生物注册资本金，793,550,950.00 元计入丽珠生物资本公
积。

因丽珠生物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387,602.07万元）的比例为 7.21%，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陶德胜先生、俞雄先生、邱庆丰先生及唐阳刚先生均已回避
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部分股权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优化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 提高管理决策效率，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6,552.00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试剂”）8.00%股权，其中，使
用人民币 4,095.00万元收购石剑峰先生所持有的丽珠试剂 5.00%股权，使用人民币 2,457.00 万元收购
李琳女士所持有的丽珠试剂 3.00%股权。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连交易。
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董事唐阳刚先生及陶德胜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部分股权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3 年

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定于 2023年 12月 19日（星期二）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 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
召开公司 2023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

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以及公司 2023 年第

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
站（www.livzon.com.cn）。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

� � �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3-68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情请
见本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内容）。

2023年 11月 16日，公司收到了本公司、欢瑞影视与华美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授信金额壹亿
元整，授信期限自《授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至 2025年 2 月 9 日。 本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700794356008M

法定住所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C1-008

法定代表人 赵枳程

注册资本 壹亿零柒佰玖拾捌万陆仟柒佰贰拾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9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互联网信息服务；电视剧发行；电影发行；电视剧制作；演出经纪；网络
文化经营；音像制品复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影摄制服务；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 ；文艺创作；影视美术道具置景服务 ；信
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 ；广告制
作；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 ；广告设计 、代理 ；软件开发 ；软
件销售；动漫游戏开发；茶具销售；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美发饰品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纸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家居用品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 ；金银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2、主要财务数据（金额：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9 月 （未经审
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13,645,270.63 2,481,343,151.45
负债总额 1,525,553,877.20 1,809,158,307.66
流动负债 1,525,553,877.20 1,809,158,307.66
长期借款 0.00 0.00
净资产 688,091,393.43 672,184,843.79
资产负债率 （%） 68.92% 72.91%
营业收入 413,967,622.16 661,419,514.21
利润总额 16,489,336.64 -66,701,894.17
净利润 15,906,549.64 -20,861,617.0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欢瑞影视
1、欢瑞影视拟与华美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主要内容：
受 信 人：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授 信 人：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最高授信总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期 限：其最终到期日为 2025年 2月 9日，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算。
授信用途：用于支持欢瑞影视的流动资金需求，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影视剧项目的前期筹备、制作、

发行、分账及版权采购费用等。
担 保：由保证人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出质人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由欢瑞影视作为出质人提供质押担保。
（二）本公司与华美银行拟签署的《保证协议》主要内容：
保 证 人：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债 权 人：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本协议担保范围包括因主债权债务合同而产生的融资本金、利息、罚息、需补足的保证

金、复利、违约金、赔偿金、评估费、公证费、手续费、佣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拍卖费、律师费用、执行费用、税费等)、因保证人在本协议下违约而给银行造成的损
失和债务人在主债权债务合同项下的其它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债务人在主债权债务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 其他事项
本次贷款额度内的资金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陆续到账，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担保的相关事项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本公司、欢瑞影视与华美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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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通知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 2023

年 10月 3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7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11月 17日 9:15—15:00。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1 月 17 日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

15:00。
3、会议地点：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 206号齐翔腾达大厦。
4、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李庆文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同

意，由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祝振茂先生代为主持会议。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6人，代表股份 1,643,416,7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7.8090%。 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1,628,102,91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7.2703%；通
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15,313,8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53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642,370,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3%；
反对 1,046,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7%；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698,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536%；
反对 1,046,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464%；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聘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3
年度的审计机构。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631,765,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1%；
反对 11,645,4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6%；
弃权 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93,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0017%；
反对 11,645,4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9633%；
弃权 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628,902,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168%；
反对 14,487,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15%；
弃权 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30,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154%；
反对 14,487,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106%；
弃权 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629,521,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5%；
反对 13,894,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55%；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850,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7499%；
反对 13,894,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250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五、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杨文杰和高秉政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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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 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
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共计 3,990.93

万元，涉案金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达到披露标准。其中，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作为原告主动起诉的相关案件金额合计约为 3,879.96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涉诉案件中多数案件为公司作为原告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公司的工程款等款项。 根据

2021年 1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
价款享受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公司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
公司合法利益，持续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
经营业绩。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民事诉状》；
（二）受理（应诉）案件通知书或传票等相关文件。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收 到 应 诉 通 知

书/传票日期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

1 2023/11/14 深圳文 科 园 林 股 份 有
限公司

常德鑫泽置业有限公司 、恒
大 地 产 集 团 长 沙 置 业 有 限
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2,459,282.71 已受理

2 2023/11/14 深圳文 科 园 林 股 份 有
限公司

常德金泽置业有限公司 、恒
大 地 产 集 团 长 沙 置 业 有 限
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4,136,882.37 已受理

3 2023/11/14 深圳文 科 园 林 股 份 有
限公司

聊 城 南 郊 名 都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恒大地产集团济南置业
有限公司 、 恒大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1,018,709.19 已受理

4 2023/11/16 深圳文 科 园 林 股 份 有
限公司

株洲湘耀置业有限公司 、恒
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15,521,493.73 已受理

5 2023/11/16 深圳文 科 园 林 股 份 有
限公司 南宁恒大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1,048,549.34 已受理

6 2023/11/16 深圳文 科 园 林 股 份 有
限公司 南宁恒大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4,898,632.12 已受理

7 2023/11/16 深圳文 科 园 林 股 份 有
限公司

宜昌恒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8,181,382.83 已受理

注：1.除上述列表所示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3年 11月 10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新收到其
他诉讼、仲裁案件共 9件（均为人民币 100万元以下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64.44万元。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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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天力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控股股东、 第一大股东王瑞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雯、 李轩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

25,0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53.50%，超过 50%未达到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长王瑞庆先生的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是 ，注明 限售
类型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王
瑞
庆

是 2,500,000 10.93% 2.05% 首发前
限售股 否 2023 -

11-17
2024 -
5-16

浙江农发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个 人
资 金
需求

王
瑞
庆

是 3,550,000 15.52% 2.91% 首发前
限售股 否 2023 -

11-16
2024 -
11-15

江阴市融汇农
村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合
计 - 6,050,000 26.44% 4.96% - - - - - -

备注：1、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各列数字加总与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
和冻结 、 标记数
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王
瑞
庆

22,880,00
0

18.76
% 8,000,000 14,050,000 61.41% 11.52% 14,050,000 100% 8,830,000 100%

李
雯

12,000,00
0

9.84
% 8,430,000 8,430,000 70.25% 6.91% 8,430,000 100% 3,570,000 100%

李
轩

12,000,00
0

9.84
% 2,600,000 2,600,000 21.67% 2.13% 2,600,000 100% 9,400,000 100%

合
计

46,880,00
0

38.44
% 19,030,000 25,080,000 53.50% 20.56% 25,080,000 100% 21,800,000 100%

备注：1、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各列数字加总与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瑞庆先生、李雯女士、李轩女士股份

质押数量合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53.50%，不存在平仓风险。
1.王瑞庆先生本次及累计股份质押融资均不涉及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王瑞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60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5.55%，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对应融资余额为 2,6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5,08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53.50%，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6%，对应融资余额为 29,100 万元。 王瑞
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分红资金、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等，王瑞庆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付能力。

3.王瑞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王瑞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及累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

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
日常管理）等均不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


